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事业发展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 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C205010101127 项目副码 150003002

项目名称 境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0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011304 对外贸易管理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800,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800,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玉溪市商务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0877-2027024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玉溪市商务局 填报人员 杨红芳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38号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赵琼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0877-2027024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531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1304026213@qq.com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
议纪要等依据

简述

依据《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18号）、《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
表处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24号）、《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
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36号），2016年我市在泰国曼谷、老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
一批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草有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
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市政府每年给予每个驻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补助20万元。2020年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
港、缅甸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元，请示于2017年获市政府审批同意。7个代表处共需经费140万元。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为加强玉溪与驻在国（地区）政府部门、商会、行业协会、华商会及我国驻当地使领馆、经商处（室）的联络，与当
地社会和新闻媒体建立广泛的联系，树立对外良好形象，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关系，充分利用各种合法
渠道，积极宣传玉溪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通报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相关举措，疏通和拓展与驻在国（地区）的经
贸合作渠道，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发展健康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成为玉溪扩大在驻在国（地区）的影响力、
树立开放形象的窗口。同时，协助承担由市政府以及市商务局指定的境外重要经贸活动的组办工作，协助协调重要经
贸团组的接待等相关工作，设立玉溪市政府境外商务代表处。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2016年我市在泰国曼谷、老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一批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
司、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草有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市政府每年给予每个
驻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补助20万元。2017年拟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
元，共60万，请示于2017年11月获市政府审批同意，但因财政未纳入预算所以新增的三个代表处未挂牌运行。2020年
计划申请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7个代表处共需经费140万元。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全市外贸企业、境外投资企业及有意向到境外开展贸易和投资的内贸企业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

简述

项目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企业主动融入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建立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发挥“窗口、协调、桥梁、服务”作
用，加强玉溪与驻在国（地区）政府部门的联系，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合作，符合党委、政府确定的工
作目标。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根据《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试行）》和市政府领导的指示，2020年，进一步夯实原有4个代表处工
作，发挥好“窗口、协调、桥梁、服务”作用，做好3个新设立代表处承办企业的筛选，考察，确定，新设代表处请
示于2017年11月获市政府审批同意。预算批复后，收集拨付文件，提请党组会后，于2020年4-5月将资金拨付企业。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预算批复后于2020年4-5月将资金拨付到境外商务代表处，依托7个境外商务代表处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发挥联
通信息、加强服务、促进发展作用，促进全市外经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各代表处每月报送境外经贸信息1篇，每半年
向市商务局报送工作总结。毎年组织1-2次为驻在国玉溪企业提供投资、经贸合作交流、信息沟通和增进联系机会的
座谈会或联谊活动。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和依据

简述

依据《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印发《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玉商发【2016】51号）、《
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18号）、《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表处并
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24号）、《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工作经
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36号），明确市级财政原则上对批准的各个驻外商务代表处给予每年20万元人民币的工
作经费补助。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由玉溪市商务局外资外经科牵头组织该项目的实施，相关外经贸企业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2016年在泰国曼谷、
老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一批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
草有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第二批在柬埔寨金边设立的代表处由通泰公司
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将设立3个代表处承办企业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筛选和确定。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由玉溪市商务局外资外经科牵头组织该项目的实施，相关外经贸企业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2016年在泰国曼谷、
老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一批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
草有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计划设立的3个代表处承办企业按照《管理办
法》的要求进行筛选和确定。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1、严格按照预算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对项目进行预算，强化预算约束。2、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确
保资金的安全。3、建立合理的资金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强化工作调研，了解掌握项目进展，解决问题，确保
项目取得成效。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依据《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试行）及《玉溪市商务局内部制度》，确保项目资金得到有效管理。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
（一）经费开支必须坚持节约和效能原则。
（二）经费开支实行局长“一支笔”审批。
（三）5万元以上的大额度资金使用按照本局《“三重一大”工作制度》规定程序执行。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20

2021年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个境外
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元，7个代表处共需经
费140万元。依托我市7个境外商务代表处，加强玉
溪与驻在国（地区）政府部门、商会、行业协会、
华商会及我国驻当地使领馆、经商处（室）的联
络，与当地社会和新闻媒体建立广泛的联系，树立
对外良好形象，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
关系，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渠道，积极宣传玉溪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通报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相关
举措，疏通和拓展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合作渠
道，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发展健康友好的经
贸合作关系，成为玉溪扩大在驻在国（地区）的影
响力、树立开放形象的窗口。协助承担由市政府以
及市商务局指定的境外重要经贸活动的组办工作，
协助协调重要经贸团组的接待等相关工作。

2021

2021年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个境外
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元，7个代表处共需经
费140万元。依托我市7个境外商务代表处，加强玉
溪与驻在国（地区）政府部门、商会、行业协会、
华商会及我国驻当地使领馆、经商处（室）的联
络，与当地社会和新闻媒体建立广泛的联系，树立
对外良好形象，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
关系，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渠道，积极宣传玉溪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通报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相关
举措，疏通和拓展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合作渠
道，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发展健康友好的经
贸合作关系，成为玉溪扩大在驻在国（地区）的影
响力、树立开放形象的窗口。协助承担由市政府以
及市商务局指定的境外重要经贸活动的组办工作，
协助协调重要经贸团组的接待等相关工作。

2022

2022年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个境外
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元，7个代表处共需经
费140万元。依托我市7个境外商务代表处，加强玉
溪与驻在国（地区）政府部门、商会、行业协会、
华商会及我国驻当地使领馆、经商处（室）的联
络，与当地社会和新闻媒体建立广泛的联系，树立
对外良好形象，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
关系，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渠道，积极宣传玉溪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通报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相关
举措，疏通和拓展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合作渠
道，促进玉溪与驻在国（地区）发展健康友好的经
贸合作关系，成为玉溪扩大在驻在国（地区）的影
响力、树立开放形象的窗口。协助承担由市政府以
及市商务局指定的境外重要经贸活动的组办工作，
协助协调重要经贸团组的接待等相关工作。



附件1：表2.2

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补助境外商务代表处 = 7 个 定量指标
玉商请【2016】18号、24号，玉商请【
2017】36号

2016年我市在泰国曼谷、老挝万象
、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
4个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2020年
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
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

 　 经贸信息每月每处报送数量 >= 1 篇 定量指标
《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
（试行）》

各代表处每月报送境外经贸信息1
篇，每年向市商务局报送年度工作
总结。毎年组织1-2次为驻在国玉
溪企业提供投资、经贸合作交流、
信息沟通和增进联系机会的座谈会
或联谊活动。

 　 境外代表处设立时间 >= 4 年 定量指标
玉商请【2016】18号、24号，玉商请【
2017】36号

2016年我市在泰国曼谷、老挝万象
、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
4个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2020年
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
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产生的经济效益 >= 90 % 定量指标
《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
（试行）》

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发挥代
表处联通信息、加强服务、促进发
展作用

 　 产生的社会效益 >= 90 % 定量指标
《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
（试行）》

为全市外贸企业、境外投资企业及
有意向到境外开展贸易和投资的内
贸企业提供信息和业务咨询，引导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充分利用
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壮大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
（试行）》

市委市政府、全市外经贸企业对境
外商务代表处的“窗口、协调、桥
梁、服务”工作的认可度。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
（元）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

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800,000.00 800,000.00

泰国曼谷境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其他 其他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个 200,000.00 1.00 200,000.00 200,000.00

《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
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18号）

、《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表处
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
2016】24号）、《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

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工
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

36号）及市政府处理签批示

1个代表处补助20万元

老挝万象境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其他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个 200,000.00 1.00 200,000.00 200,000.00

《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
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18号）

、《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表处
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

2016】24号）、《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
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工
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

36号）及市政府处理签批示

1个代表处补助20万元

越南胡志明市境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其他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个 200,000.00 1.00 200,000.00 200,000.00

《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
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18号）

、《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表处
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

2016】24号）、《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
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工
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

36号）及市政府处理签批示

1个代表处补助20万元

柬埔寨金边境外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其他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个 200,000.00 1.00 200,000.00 200,000.00

《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
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18号）

、《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表处
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

2016】24号）、《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
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工
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

36号）及市政府处理签批示

1个代表处补助20万元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6.00

未对立项依据来源名称进行简述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依据《关于设立境外商务代表处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
（玉商请【2016】18号）、《关于设立玉溪驻柬埔寨商务代
表处并配套工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6】24号）、《
玉溪市商务局关于呈请新增设境外商务代表处并给予安排工
作经费的请示》（玉商请【2017】36号），2016年我市在泰
国曼谷、老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一批
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老挝寮中红塔
好运烟草有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担驻外
商务代表处职责，市政府每年给予每个驻外商务代表处工作
经费补助20万元。2020年计划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
个境外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元，请示于2017年获市政
府审批同意。7个代表处共需经费140万元。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 3.00

简述部分清楚

(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项目是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加快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企业主动融入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建立
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发挥“窗口、协调、桥梁、服务”作
用，加强玉溪与驻在国（地区）政府部门的联系，促进玉溪
与驻在国（地区）的经贸合作，符合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
目标。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4.00

简述部分清楚

简述

2016年我市在泰国曼谷、老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
金边设立第一批玉溪境外商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
、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草有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
原公司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市政府每年给予每个驻外
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补助20万元。2017年拟新设立马来西亚
、香港、缅甸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每个补助20万元，共
60万，请示于2017年11月获市政府审批同意，但因财政未纳
入预算所以新增的三个代表处未挂牌运行。2020年计划申请
新设立马来西亚、香港、缅甸3个境外商务代表处，7个代表
处共需经费140万元。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3.00
简述

全市外贸企业、境外投资企业及有意向到境外开展贸易和投
资的内贸企业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10.00 2.00

无开展时间内容、资金安排内容、预期效果内容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根据《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试行）》和市政
府领导的指示，2020年，进一步夯实原有4个代表处工作，发
挥好“窗口、协调、桥梁、服务”作用，做好3个新设立代表
处承办企业的筛选，考察，确定，新设代表处请示于2017年
11月获市政府审批同意。预算批复后，收集拨付文件，提请
党组会后，于2020年4-5月将资金拨付企业。预算批复后于
2020年4-5月将资金拨付到境外商务代表处，依托7个境外商
务代表处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发挥联通信息、加强服
务、促进发展作用，促进全市外经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各代
表处每月报送境外经贸信息1篇，每半年向市商务局报送工作
总结。毎年组织1-2次为驻在国玉溪企业提供投资、经贸合作
交流、信息沟通和增进联系机会的座谈会或联谊活动。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8.00 5.00

简述部分清楚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8分）

简述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发挥好现有的4个境外商
务代表处作用，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争取新增一
批境外商务代表处。依托7个境外商务代表处，加强对外经济
合作与交流，发挥联通信息、加强服务、促进发展作用，为
玉溪“走出去”和引进外商外资创造更多条件，促进全市外
经贸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6.00 4.00

项目绩效目标部分反映项目的预期产出和效果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6.00 4.00

项目绩效目标部分反映项目的预期产出和效果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6.00 6.00

绩效指标的量化率在60%以上且60%以上有明确设定依据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5.00 4.00

上传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简述

根据《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试行）》及《玉
溪市商务局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绩效管理，市
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组成联合工作组，每年负责对各驻外商
务代表处开展业务考核、财务管理考核和绩效评估工作。财
务考核主要考核代表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及业务工作经费
的管理使用情况。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10.00 5.00

50%以上有明确数量依据和单价标准

(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10.00 8.00

70%以上细化至有标准和单价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4.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由玉溪市商务局外资外经科牵头组织该项目的实施，相关外
经贸企业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2016年在泰国曼谷、老
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一批玉溪境外商
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草有
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
职责，第二批在柬埔寨金边设立的代表处由通泰公司承担驻
外商务代表处职责。将设立3个代表处承办企业按照《管理办
法》的要求进行筛选和确定。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4.00
简述

由玉溪市商务局外资外经科牵头组织该项目的实施，相关外
经贸企业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职责。2016年在泰国曼谷、老
挝万象、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设立第一批玉溪境外商
务代表处，分别由通海茂源公司、老挝寮中红塔好运烟草有
限公司、通海通泰公司、通海高原公司承担驻外商务代表处
职责。计划设立的3个代表处承办企业按照《管理办法》的要
求进行筛选和确定。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2.00 1.00

上传依据不充分，简述说明

简述

1、严格按照预算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对项目进行预算，强化预
算约束。2、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确保资
金的安全。3、建立合理的资金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强
化工作调研，了解掌握项目进展，解决问题，确保项目取得
成效。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5.00
简述

依据《玉溪市驻境外商务代表处管理办法》（试行）及《玉
溪市商务局内部制度》，确保项目资金得到有效管理。

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5.00 5.00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
（一）经费开支必须坚持节约和效能原则。
（二）经费开支实行局长“一支笔”审批。
（三）5万元以上的大额度资金使用按照本局《“三重一大”
工作制度》规定程序执行。

本表得分 98.00 69.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总分 98.00 69.00


